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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核动力水面舰船是一种由核反应堆推进的海上交通工具，应急组织是应急预案最重要的基础结构要素之

一，针对此问题，本文分析了我国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组织、常规动力水面舰船海上搜救应急组织，提出

了符合我国现有核安全、海上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全国海上核事故应急组织框架、核动力水面舰船海上

核事故应急责任主体应急组织框架及其关键应急响应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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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uclear-powered surface ship is a vehicle propelled by a nuclear reactor at sea and emergency 
organiz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frastructure elements of emergency plan, aiming at 
this problem, the nuclear accident emergency organizations of nuclear power plant and the m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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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search and rescue emergency organizations of conventional powered surface ship in China 
are analyzed, a national maritime nuclear accident emergency organization framework and a ma-
ritime nuclear accident emergency organization framework of responsibility bodies of nuc-
lear-powered surface ship and their key emergency response responsibilities that conform to 
China’s existing nuclear safety and maritime traffic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s ar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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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为了能对核事故应急做出及时、可控、协调、有效地应急响应，以实现预定的应急响应目标，必须

预先将应急响应所需的一系列任务明确地分派给相应的应急组织，并对这些任务的执行过程进行协调和

管理，同时为其配备胜任的应急人员和充足的应急装备。 
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德国、日本和俄罗斯这 4 个国家拥有或曾经拥有过核动力商船，但美国、德

国和日本这 3个国家各自在上个世纪 70年代建造了一艘核动力商船后都因公众的担心而没有开展后续的

建造计划，只有俄罗斯还处于核动力商船建造的活跃期，因此核动力商船核事故应急相关研究也都随之

处于停滞状态，包括应急组织方面的研究[1] [2]。 
另外，我国常规动力水面舰船海上搜救应急组织也存在着未对不同行业领域参与主体建立隶属关系，

不能发挥应有功能；未建立统一指挥系统，参与主体无法协同作业，影响工作效率；参与主体之间缺乏

有效联系，搜救区域出现交叉，浪费搜救力量；海上搜救任务在参与主体之间和内部需要层层上报，延

误搜救时机等问题[3] [4] [5]。 
海上核事故应急是集核事故应急、海上事故应急于一体的复杂应急组织，本文通过对我国核电厂核

事故应急组织、常规动力水面舰船海上搜救应急组织的分析，提出了我国商用核动力水面舰船海上核事

故应急组织的建议。 

2. 核事故应急组织 

通过分析以下核事故应急法律、法规、标准及应急预案或计划，梳理出了我国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组

织： 
1) 主席令第 73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 
2) 核安全法规 HAF 002《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HAF 002/01《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

实施细则之——核电厂营运单位的应急准备和响应》。 
3) 核安全导则 HAD 002/01《核动力厂营运单位的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HAD 002/02《地方政府

对核动力厂的应急准备》。其中，HAD 002/01 给出了我国核电厂典型的场内应急组织框架(见图 1)。 
4) 推荐性国家标准 GB/T 17680.2-1999《核电厂应急计划与准备准则——场外应急职能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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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7680.6-2003《核电厂应急计划与准备准则——场内应急响应职能与组织机构》。其中，GB/T 
17680.2-1999 给出了我国核电厂典型的场外应急组织框架(见图 2)。 

5) 《国家核应急预案》、《浙江省核应急预案》、《秦山核电场内应急计划》。分析《秦山核电场

内应急计划》是因为秦山核电具有“一址多厂、一厂多堆”的特性，符合我国核动力水面舰船驻泊港“一

港多厂、一厂多船”的建造和运营需求。 
 

 
Figure 1. On-site emergency organization framework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in China 
图 1. 我国核电厂场内应急组织框架 

 

 
Figure 2. Off-site emergency organization framework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in China 
图 2. 我国核电厂场外应急组织框架 

 
我国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组织可以概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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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事故应急组织至少分为以中央政府、省人民政府、营运单位为主体的 3 个等级，且每一级都要

构建自己的核事故应急组织框架，并明确地指定框架中各组织在应急响应中的权限、责任及它们之间的

关系，在核事故应急预案中描述。 
2) 每一级的核事故应急组织框架中都要有专门的领导和指挥机构，如，国家核应急委、省核应急委、

营运单位核应急指挥部。通常，在应急准备阶段和应急状态终止后是“领导机构”，负责组织、协调其

责权范围内的所有核事故前的准备和核事故后的恢复；在应急响应期间是“指挥机构”，负责决策应急

状态的等级，下达应急响应行动的命令，指挥、协调、管理所有的应急响应行动，决策应急状态的终止，

如，《浙江省核应急预案》规定：当进入场外应急状态时，省、事发地和烟羽应急计划区涉及的县核应

急委立即分别转为省核应急指挥部、省核应急前沿指挥部。 
3) 每一级的核事故应急组织框架中都要有专门为领导和指挥机构配备的办事机构，如，国家核应急

办、省核应急办、营运单位核应急指挥部秘书组，负责领导和指挥机构的日常工作、与其他应急组织的

联络、应急响应行动的记录、资料的汇总。 
4) 每一级的核事故应急组织框架中都要有专门为领导和指挥机构配备的多学科的专家组，负责为领

导和指挥机构提供相应的决策咨询建议。 
5) 每一级的核事故应急组织框架中都要有多专业的应急力量，且编成多个应急响应行动组，如，缓

解行动、防护行动、医疗救治、信息发布，负责执行领导和指挥机构下达的、其专业范围内的所有核事

故应急响应任务。 
6) 每一级的核事故应急组织框架中都要有明确的应急保障机构，如，通信、交通、治安、后勤，为

应急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行提供必要的保障。 
7) 每一级的核事故应急组织框架中都要有明确的应急支援机构，如，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

装警察部队，为应急力量、装备的不足提供必要的支援。 

3. 海上搜救应急组织 

通过分析以下海上搜救应急法律、法规及应急预案或指南，梳理出了我国常规动力水面舰船海上搜

救应急组织： 
1) 主席令第 7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 
2) 国务院令第 355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3) 《国家海上搜救应急预案》、《海南省海上搜救应急预案》、《三亚市海上搜救应急预案》、《航

运企业应急预案编制指南》。其中，《海南省海上搜救应急预案》给出了海南省海上搜救应急组织指挥

体系框架(见图 3)，《三亚市海上搜救应急预案》给出了三亚市海上搜救应急组织指挥体系框架(见图 4)。 
我国常规动力水面舰船海上搜救应急组织可以概括为： 
1) 海上搜救应急组织至少分为以中央政府、省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营运单位为主体的 4 个等级，

且每一级都要构建自己的海上搜救应急组织框架，并明确地指定框架中各组织在应急响应中的权限、责

任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海上搜救应急预案中描述。 
2) 每一级的海上搜救应急组织框架中都要有专门的领导和指挥机构，如，国家海上搜救部际联席会

议/中国海上搜救中心、省海上搜救中心、市海上搜救中心、航运企业应急领导小组，且指挥机构还要指

定现场指挥，负责应急现场的工作。 
3) 每一级的海上搜救应急组织框架中都要有专门为领导和指挥机构配备的办事机构，如，中国海上

搜救中心、省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负责领导和指挥机构的日常工作、与其他

应急组织的联络、应急响应行动的记录、资料的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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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emergency organiza-
tion and command system framework of Hannan Province 
图 3. 海南省海上搜救应急组织指挥体系框架 

 

 
Figure 4.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emergency 
organization and command system framework of 
Sanya City 
图 4. 三亚市海上搜救应急组织指挥体系框架 

 
4) 每一级的海上搜救应急组织框架中都要有专门为领导和指挥机构配备的多学科的专家组，负责为

领导和指挥机构提供相应的决策咨询建议。 
5) 每一级的海上搜救应急组织框架中都要有多部门的海上搜救力量，如，政府专业力量、军队武警

力量、政府公务力量、其他社会力量，负责执行领导和指挥机构下达的所有海上搜救应急响应任务。 
6) 每一级的海上搜救应急组织框架中都要有明确的应急保障机构，如，通信、运输、后勤，为应急

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行提供必要的保障。 

4. 海上核事故应急组织 

从我国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组织与常规动力水面舰船海上搜救应急组织的对比可以看出，它们的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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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框架非常相似，如，都包括领导和指挥机构、专门为领导和指挥机构配备的办事机构、专门为领导

和指挥机构配备的多学科的专家组、明确的应急保障机构，且这种相似性在各自的省级应急预案中体现

的尤为显著[6] [7]，主要差别在于： 
1) 核事故应急组织框架中有多个专业的应急力量，并按专业编成了多个应急响应行动组，海上搜救

应急组织框架中只有海上搜救一个专业的应急力量，虽然搜救是核事故应急中的一个重要响应行动，但

我国目前的核事故应急组织框架中并没有将搜救力量单独编成一个与缓解行动、防护行动、医疗救治等

并列的应急响应行动组。 
2) 核事故应急的应急场所是陆地，海上搜救应急的应急场所是海上，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为应急力

量配备的应急装备不同。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社会团体在海上搜救应急组织框架中是应急响应行动

组，在核事故应急组织框架是应急支援机构，因为海上搜救对应急力量的要求更高，如，只有中国人民

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才具备在公海进行应急处置的能力。 
从海上核事故应急是集核事故应急和海上事故应急于一体的复杂应急的特性可以看出，海上核事故

应急既需要核事故应急的所有应急力量，又需要海上搜救应急的所有应急力量，因为核动力水面舰船及

其建造港、试验港、母港、寄泊港、事故地就近港的码头、陆域、海域和我国管辖海域、公海都可能是

应急场所。 
从海上核事故应急响应的需求可以看出，海上搜救应急响应行动与医疗救援应急响应行动非常类似： 
1) 它们都不是应急响应中一定会启动的响应行动，都在需要时才启动，如，船上人员受到应急照射

威胁、需要采取预防性撤离行动时，启动海上搜救；船上人员受到重度辐照损伤、需要医院救治时，启

动医疗救援。 
2) 它们都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事故舰船、事故舰船营运单位一级的应急组织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完

成全部的海上搜救和医疗救援应急处置任务，只能进行简单的现场处置，如，海上搜救的落水人员打捞，

医疗救援的去污和急救，甚至在较低等级应急状态时，也需要船外支援。 
另外，我国目前的核安全监管机构是生态环境部核设施安全监管司、海上交通安全监管机构是交通

运输部海事局、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的责任主体是卫生部，分属 3 个不同独立行政机构。 
因此，如果不改变我国现有管理体制，对于核动力水面舰船，最简单的做法是在核电厂核事故应急

组织框架[8] [9] [10] [11] [12]的基础上增加一个与医疗救治并列的海上搜救应急响应行动组，交通运输部

海事局、卫生部作为生态环境部核设施安全监管司第一重要的成员单位，并在常规动力水面舰船海上搜

救应急组织框架中设立专门的核事故应急力量，同时为其配备专用的核事故应急装备[13] [14] [15]，如，

核动力水面舰船发生核事故且放射性物质已经或即将释放至船外，接近事故舰船的搜救船可能受到辐射

照射，此时使用的搜救船必须具备辐射防护设计。 
综上，提出了我国全国海上核事故应急组织框架(见图 5)、我国核动力水面舰船海上核事故应急责任

主体应急组织框架(见图 6)及其关键应急响应职责(见表 1)的建议。 
对于我国全国海上核事故应急组织框架，建议： 
1) 将全国海上核事故应急组织分为中央政府、地方人民政府、营运单位 3 个等级，其中，营运单位

又分为港口营运单位、核动力水面舰船营运单位。同时，考虑到事故舰船发生核事故时可能会因远离陆

地或营运单位基地而造成高需求的孤船应急和高需求的外部救援，还建议将事故舰船的应急组织独立于

核动力水面舰船营运单位，如，事故舰船在公海(200 NM 以外)进入应急状态时，可能直接接受中央政府、

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因此，全国海上核事故应急至少包括 5 个独立的应急响应责任主体，分别是中央

政府、地方人民政府、港口营运单位、核动力水面舰船营运单位、事故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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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National maritime nuclear accident emergency organization framework of China 
图 5. 我国全国海上核事故应急组织框架 

 

 
Figure 6. Emergency organization framework of responsible bodies for 
maritime nuclear accidents of nuclear-powered surface ships in China 
图 6. 我国核动力水面舰船海上核事故应急责任主体应急组织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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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Key emergency response responsibilities of emergency organizations for maritime nuclear accident emergency re-
sponsibility body of nuclear-powered surface ship in China 
表 1. 我国核动力水面舰船海上核事故应急责任主体应急组织关键应急响应职责 

应急组织 关键应急响应职责 

主 
体 

事故舰船 

应 
急 
指 
挥 
部 

应急状态分级；宣布

启动应急响应；决

策、批准、指挥职权

范围内的所有应急

响应行动；调配职权

范围内的所有应急

力量、设备、物资；

向上级应急组织请

求应急支援 

防 
护 
目 
标 
人 
群 

船上应急人员、公众 

事故舰船营运单位 船上应急人员、公众 

事故舰船驻泊港(建造港、试验

港、母港、寄泊港、事故地就近

港)营运单位 
港区内应急人员、公众 

事故地(我国管辖陆域和海域)省
级人民政府 

港区外我国管辖陆域和海域应急

计划区内应急人员、公众 

中央政府 公海应急计划区内应急人员、公众 

按 
专 
业 
划 
分 
的 
应 
急 
响 
应 
行 
动 
组 

通知报告组 各级应急组织之间和内部定期或重要应急节点的通知、报告 

技术决策组 

故障、事件或事故诊断，提出缓解行动建议；辐射监测、环境监测、

放射性后果评价和预测，提出防护行动建议；提醒上级应急组织开展

辐射监测、环境监测、缓解行动、防护行动、医疗救治、搜寻救援及

其他应急响应行动 

通道控制组 对进出警戒区的人员、设备、物资进行核查、检测、控制 

缓解行动组 控制核动力装置及其相关设施安全；减少放射性物质释放；与上述两

项相关的工程抢险 

防护行动组 

向船上工作人员、应急人员、其他人员以及事故舰船周围受影响人员、

应急人员发出威胁警告；印发行动指南；通知并协助人员采取掩蔽、

撤离、碘甲状腺阻断、控制误摄入等紧急防护行动及防止食品、水、

商品被污染、摄入、使用等早期防护行动 

放废管理组 识别、鉴定、分类、预处置应急期间产生的放射性废物 

医疗救治组 人员去污；辐照损伤救治；非辐照损伤救治；医疗运输 

搜寻救援组 帮助船上人员和设施、事故舰船周围受影响人员和设施脱险 

信息发布组 收集和整理各级应急组织信息；定期或在重要应急要节点之后向公众

和媒体发布应急进展 

保 
障 

通信部门 

应 
急 
指 
挥 
部 

保障应急设施、设备正常运行；服从主体调配 

交通部门 

运输部门 

电力部门 

治安部门 

消防部门 

后勤部门 

支 
援 

中国人民解放军 

提供应急力量、设备、物资；服从主体调配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社会团体 

 
2) 上述 5 个海上核事故应急责任主体分别构建自己的海上核事故应急组织框架、编制自己的海上核

事故应急预案。其中，地方人民政府、港口营运单位、核动力水面舰船营运单位的海上核事故应急响应

权限和责任由中央政府、中央军委确定。 
3) 中央政府一级的海上核事故应急组织在其原有的核事故应急组织框架、海上搜救应急组织框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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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构建。其中，陆域的应急响应由国家核应急委作为领导机构，应急组织及其具体职责、应急响应

执行程序等内容纳入国家核事故应急预案；海域的应急响应由国家海上搜救部际联席会议/中国海上

搜救中心作为领导机构，应急组织及其具体职责、应急响应执行程序等内容纳入国家海上搜救应急预

案。 
4) 地方人民政府一级的海上核事故应急组织在其原有的核事故应急组织框架、海上搜救应急组织框

架的基础上构建。其中，受核动力水面舰船海上核事故应急照射影响的港口管辖区以外陆域的应急响应

由省核应急委作为领导机构，应急组织及其具体职责、应急响应执行程序等内容纳入省核事故应急预案；

受核动力水面舰船海上核事故应急照射影响的港口管辖区以外我国管辖海域(200 NM 以内)的应急响应

由省海上搜救中心、市海上搜救中心作为领导机构和分支领导机构，应急组织及其具体职责、应急响应

执行程序等内容纳入省海上搜救应急预案、市海上搜救应急预案。 
5) 港口营运单位制定具有“一址多厂、多厂多船”特性的海上核事故应急专项预案，因为一个港口

可能停靠不同营运单位的多艘核动力水面舰船。港口营运单位负责港口管辖区以内陆域和海域的应急响

应。 
6) 核动力水面舰船营运单位制定具有“一厂多船”特性的海上核事故应急专项预案，因为一个营运

单位可能有多艘核动力水面舰船且停靠在不同港口。实际上，核动力水面舰船营运单位在核动力水面舰

船海上核事故应急响应中，可能只会起到支援的作用，因为核动力水面舰船营运单位基地可能远离事故

舰船。 
7) 每艘核动力水面舰船都制定自己的海上核事故应急预案，特别是在我国管辖海域以外公海(200 

NM 以外)发生核事故时的自救预案，因为事故舰船在公海可能会有较长时间处于孤船应急的状态。 
对于我国核动力水面舰船海上核事故应急责任主体应急组织框架及其关键应急响应职责，建议： 
1) 每个海上核事故应急责任主体都设立且仅设立 1 个应急指挥部，并为其配备按专业划分的、能执

行其专业范围内所需应急响应行动的行动组，行动组的配备基于核动力水面舰船的海上核事故危害评定。 
2) 每个海上核事故应急责任主体都有指定的保障部门，保障部门的配备基于核动力水面舰船海上核

事故应急所需的应急设施、设备。另外，基于“与非核的防灾救灾应急设施及其应急装备兼容”原则，

不建议保障部门参与任何可能遭受海上核事故所致应急照射的响应行动，如果必需这些保障部门的工作

人员参与这些响应行动，建议全部由“搜寻救援组”统一调配，同时由“搜寻救援组”为这些保障部门

的工作人员提供相应的辐射防护装备。 
3) 每个海上核事故应急责任主体都有指定的支援部门，支援部门的配备基于核动力水面舰船海上核

事故应急所需力量、装备不能满足要求的假设。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搜寻救援组，我国核动力水面舰船海上核事故应急责任主体应急组织框架中按

专业划分的应急响应行动组与核电厂核事故应急并不完全一致，因为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组织要与核电厂

正常运行管理组织兼容，而我国核动力水面舰船的正常运行管理组织还未确定。另外，本文还根据国际

原子能机构对核事故应急的最新要求，对应急响应行动组重新进行了分类和补充。 

5. 结束语 

核动力水面舰船是一种由核反应堆推进的海上交通工具，与固定式陆上核设施相比，核动力水面舰

船发生核事故的地点不确定，需要做出应急响应的船外场景更多、更复杂、更随机。应急组织是应急预

案最重要的基础结构要素之一，本文提出的我国核动力水面舰船海上核事故应急组织符合我国现有核安

全、海上交通安全、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管理体制，能够为我国核动力水面舰船海上核事故应急

预案的编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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